关于《阜康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2025-2035）》的起草说明

为健全阜康市城市建筑垃圾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阜康提供保障。现将《阜康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规划》制定的必要性
一是立足阜康市“十四五”发展目标及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衔接未来“十五五”发展愿景，以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性文件为依据，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完善设施布局、创新管理模式，着力破解建筑垃圾收运处置难题，构建并持续完善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
二是着眼于当前攻坚和长远发展，以法治化规范治理行为，以智慧化提升监管效能，以产业化促进循环利用梯度发展，巩固“十四五”治理成果，谋划“十五五”提升路径，推动形成“处置高效、利用充分、监管严格”的治理新格局，为全面提升城市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资源化利用是处理建筑垃圾的有效手段和终极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而我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规划》就推动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制定依据
本《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8年修正版）、《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2005年）、《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修正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建质（2020)46号）、《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JGJ/T498-202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指导手册（试行）的通知》（建办质（2020)2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6号）、《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 50337-2018)、《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 134-2019)、《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2012)、《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标准》(GBT51322-2018)、《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2010)、《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2010)、《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CJJ/T 240-2011)、《昌吉回族自治州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治理条例》(2023年6月27日）、《昌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吉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昌市政办规（2024)2号）、《阜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阜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阜康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的通知》（阜政办规(2024)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
三、起草过程
按照《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发展和改革委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城镇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建督〔2025〕1号）、《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编制指南>的通知》（新建督函〔2025〕1号）和州住建局《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住建厅 发改委 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自治区城镇建筑垃圾专项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局于2025年3月开始启动《阜康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编制工作，申请资金，准备规划所需数据、资料，开展现场调研；5月23日发布了招投标公告，6月12日完成招标；聘请第三方编制，7月底规划文本基本编制完成，局领导2次听取规划成果汇报，并向设计方提供3次修改意见；8月26日和10月16日，向全市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和建议。征求相关意见和建议6条，其中5条采纳，1条未采纳。
四、主要内容
《规划》共十三章，五十四条。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七条，从宏观上规定了本规划的指导思想、范围、期限、原则、目标、指标、对象等内容，统领全文。
第二章现状分析，第八条至第十三条，对建筑垃圾现状从管理、产生、运输、处理、存量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产生量预测，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对建筑垃圾中的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的产生量进行预测和分析，为规划提供数据依据。
第四章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提出了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的原则和思路及源头分类管理和源头减量措施。
第五章收运体系规划，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明确建筑垃圾收运的原则和思路，对收运体系和设施设备进行了规划。
第六章处置体系规划，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九条，明确建筑垃圾处理体系的规划原则，对设施建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筑垃圾填埋场、土方回填规划场、移动式处理设备进行了规划。
第七章建筑垃圾存量治理规划，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三条，分析了存量建筑垃圾现状，规划了治理技术思路、具体要求、工作机制、建议方案。
第八章管理体系规划，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五条，指出管理制度完善和提出机构职能建议。
第九章污染防治规划，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一条，主要对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噪声环境保护、水环境保护、土壤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控制要求和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划。
第十章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建设，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八条，明确了信息化管理主要目标，及建筑垃圾源头、减量调配、分类、运输、资源化利用处置场所的信息管理体系。
第十一章投资估算，第四十九条，对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总投资进行估算。
第十二章效益分析及保障措施，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一条，对建筑垃圾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同时从政策法规、产业发展、资金保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三章附则，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四条，明确了本规划实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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